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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1.遗嘱继承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遗嘱

继承是指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来确定继

承人及其继承遗产的种类、数额的的一种继承制度。 在遗嘱

继承中，订立遗嘱的人为遗嘱人，亦即被继承人；遗嘱指定

的继承遗产的人为遗嘱继承人。 2.遗嘱继承的概念和法律特

征 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比较，其法律特征是： ①遗嘱继承

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被继承人死亡、被继承人留有遗产、

继承人没有丧失继承权、遗嘱合法有效的法律事实。 缺少以

上任何一个法律事实，都不会发生遗嘱继承。 ②遗嘱继承人

的范围、继承遗产的种类和份额均由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

遗嘱人可以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

继承。 ③遗嘱继承直接体现了遗嘱人被继承人的最终愿望，

因此，遗嘱继承在效力上高于法定继承。 二。设立遗嘱的形

式、内容和遗嘱见证人的资格 1.遗嘱的形式 遗嘱形式就是遗

嘱人处分自己财产时表述自己意志的方式。遗嘱可以采用以

下形式： ①公证遗嘱，即遗嘱人经过公证机关办理的遗嘱。 

②自书遗嘱，即立遗嘱人自己亲笔书写的遗嘱。 自书遗嘱由

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③代书遗嘱，即

委托他人代笔书写遗嘱。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

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④录音遗嘱。以录音形式立的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⑤口头遗嘱是由立遗



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见证人作出口头证明的遗嘱。遗嘱人

在危急情况下，才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

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2.遗嘱的内容 

遗嘱的内容，是指遗嘱中有关遗产处分的内容。 （1）指定

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

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被指定继承遗产的法定继

承人称为遗嘱继承人，遗嘱继承人不受法定继承人顺序的限

制。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遗嘱指定遗产由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的

，继承人称为受遗赠人。 （2）确定遗产的分配 遗嘱继承中

的遗产分配，是遗嘱人在遗嘱中决定各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数

额。遗产的分配，不仅可以决定各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数量，

而且可以指定某个继承人可以取得某项遗产。各继承人取得

遗产的数量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

决定将遗产分配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包括

国家、集体、个人。 （3）对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附加义

务 遗嘱可以为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附加义务。例如，遗嘱

人在遗嘱中指定某项遗产的用途、使用目的；对遗嘱继承人

或受遗赠人提出要求等。 但是，所附加的义务必须是遗嘱继

承人或受遗赠人能够履行或有条件履行的，不得侵犯遗嘱继

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合法权益。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

，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

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

受遗产的权利。 （4）指定遗嘱执行人 遗嘱人可以指定遗嘱

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可以由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担任，也



可以由其他公民担任。 （5）遗嘱人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3.

遗嘱见证人 遗嘱见证人是对遗嘱人设立遗嘱当场予以作证的

人。 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都必须有2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 不得作为遗嘱见证人的，包括以下人员： 无

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满六周岁的儿童、精神病

患者，可以认定其为无行能力人。已满六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继承人、受

遗赠人；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继承人、受

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三。遗嘱的变更和撤销 《继承法》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

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1.遗嘱的变更 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

人在订立遗嘱以后，变更了遗嘱中的部分内容。包括对遗嘱

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变更；对遗产分配数额的变更。 变更遗

嘱，一般应当采用与原遗嘱相同的形式，以避免变更无效导

致违背遗嘱人意志的结果发生。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

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

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2.遗嘱的撤销 遗嘱的撤销，是指遗

嘱人在订立遗嘱以后，撤销了原遗嘱的效力，使原所订立的

遗嘱归于无效的行为。 撤销遗嘱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

声明原遗嘱无效； （2）订立新的遗嘱，取代原遗嘱。 立有

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确定数份遗

嘱效力的顺序是： ① 数份遗嘱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一份

公证遗嘱为准； ② 数份遗嘱均未公证的，以最后一份为准； 

③ 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

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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